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司 促 字 第 20530號    02

        聲 　 請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債 權 人 　 　 臺 北 市 信 維 大 樓 管 理 委 員 會  04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羅 字 農  05

        相 　 對 　 人  06

        即 債 務 人 　 　 黃 英 子  07

        一 、 債 務 人 應 向 債 權 人 清 償 新 臺 幣 貳 萬 零 貳 佰 元 ， 本 支 付 命 令 送  08

        　 　 達 之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十 計 算 之 利 息 ， 並 賠  09

        　 　 償 督 促 程 序 費 用 新 臺 幣 伍 佰 元 ， 否 則 應 於 本 命 令 送 達 後 二 十  10

        　 　 日 之 不 變 期 間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異 議 。  11

        二 、 按 「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積 欠 應 繳 納 之 公 共 基 金 或 應 分 擔 或  12

        　 　 其 他 應 負 擔 之 費 用 已 逾 二 期 或 達 相 當 金 額 ， 經 定 相 當 期 間 催  13

        　 　 告 仍 不 給 付 者 ，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得 訴 請 法 院 命 其 給  14

        　 　 付 應 繳 之 金 額 及 遲 延 利 息 。 」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1條 定 有  15

        　 　 明 文 。 查 本 件 聲 請 人 主 張 相 對 人 積 欠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98年 7月  16

        　 　 至 107年 11月 之 管 理 費 總 計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24,700元 ， 惟 依  17

        　 　 聲 請 人 所 提 出 之 催 繳 管 理 費 之 存 證 信 函 ， 其 僅 就 其 中 20,200  18

        　 　 元 為 催 告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未 經 催 告 相 對 人 繳 納 之 管 理 費 部 分  19

        　 　 （ 即 4,500元 ） ， 於 法 不 符 ， 不 應 准 許 。 另 本 院 於 民 國 107年  20

        　 　 12月 28日 裁 定 命 聲 請 人 提 出 相 對 人 欠 繳 管 理 費 通 知 公 告 於 社  21

        　 　 區 公 告 欄 之 文 件 及 提 出 於 「 公 告 期 間 」 相 對 人 黃 英 子 確 有 實  22

        　 　 際 居 住 信 義 路 四 段 60之 33號 2樓 址 之 證 明 文 件 ， 惟 聲 請 人 迄  23

        　 　 未 提 出 後 者 ， 由 此 ， 聲 請 人 顯 並 未 踐 行 首 揭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 24

        　 　 例 第 21條 之 所 定 催 告 程 序 ， 因 之 ， 其 聲 請 本 院 對 相 對 人 發 支  25

        　 　 付 命 令 ， 給 付 管 理 費 ， 於 法 不 合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債 權 人 請 求 之 原 因 事 實 如 附 件 所 載 。  27

        四 、 如 債 務 人 未 於 第 一 項 期 間 內 提 出 異 議 ， 債 權 人 得 依 法 院 核 發  28

        　 　 之 支 付 命 令 及 確 定 證 明 書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。  29

        五 、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駁 回 部 分 ， 應 於 裁 定 送 達 後 10日 內 ， 以 書 狀 向  30

        　 　 本 院 司 法 事 務 官 提 出 異 議 。  31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8　 　 年 　 　 1　 　 月 　 　 25　 　 日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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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民 事 庭 司 法 事 務 官 　 涂 承 嗣  01

２


